
 

 

 
 

 

 
 

 

股票代码：002359              股票简称: *ST北讯               公告编号：2021-019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收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的解除业务约定通知函，2021年2月1日中兴华与公

司签订的《2020年度年报审计业务约定书》自公司收到上述通知函之日解除。公司董事会一直

积极与中兴华保持沟通，中兴华对完成公司年报审计向公司提出了相关要求。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以下简称“原上市规则”）的中14.4.1条的规定

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第14.1.1条第（一）项至第

（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情况，将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因中兴华未能及时

书面通知公司解除业务约定，将使公司无法按照规定披露定期报告，已对公司造成了重大影

响。根据律师的建议，公司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一、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的风险 

公司原定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因中兴华未能及

时书面通知公司解除业务约定，将使公司无法按照规定披露定期报告。公司将尽力争取按时披

露定期报告。 

二、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被

暂停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以下简称“原上市规

 
 



 

则”）的中14.4.1条的规定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

第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

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三、其他提示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